臺北市立大理高中108學年度英文演講暨英文作文比賽實施計畫
壹、宗    旨：提高學生英文程度，增進學生英語表達能力。
貳、競賽項目：英語演講、英文作文。
參、參加對象：高一、高二每班由英文科任課老師推薦一至二名學生參加。高三各班及體育班學生自由參加。
肆、報名時間：請各班於10月2日(三)前繳交報名表至教學組彙整。

伍、比賽時間：演講：10月21日(星期一)(高一：第3、4節│高二：第5、6節)
作文：10月15日(星期二)第一節

陸、比賽地點：演講：二樓會議室

 作文：二樓會議室
柒、比賽方式：

一、演講：包括「指定題目」與「即席演講」兩階段：指定題目比賽成績前五名者，方可參 

          加第二階段即席演講。總成績之評定方式，指定題目佔60﹪，即席演講佔40﹪。
（1） 指定題目：
1. 題目：
(1)高一
　指定題，講稿一份，於10/3(四)中午12:30選手名單確認後一併公告。
 (2)高二、高三
a. A Horrible Experience
b. My Favorite Sport
c. If I Had Only 24 Hours to Live
d. The Most Memorable Gift I Have Ever Received
e. I Have a Dream
2. 時間：高一組--時間為1分30秒，不足1分鐘或超過2分鐘扣一分。
      高二、三組—時間為三分鐘，不足2分30秒或超過3分30秒扣一分，每不滿(或超過)30秒者以半分鐘計算。
3.演講稿請用A4紙電腦打字，格式請至學校首頁「最新消息」下載，並於10月14日（星期一）前將電子檔及A4紙稿1份，送至教學組。
（二）看圖即席演講：題目於比賽當天當場公布，比賽時間1分鐘。在演講中，每超過
                或不足十五秒扣一分。
二、作文：當場公布題目，字數200字，比賽時間60分鐘。
捌、評審標準：
一、演講：內容40﹪、語言表達能力40﹪、儀態10﹪、時間10﹪。
二、作文：內容30﹪、結構20﹪分、文法20﹪、修辭20﹪、標點與拼字10﹪。
玖、評審委員：教務處會同英文科召集人聘請英文科教師擔任評審工作。
拾、獎    勵：
一、每項比賽各錄取前三名，依規定敘獎並頒發獎狀，以資鼓勵。
 二、各項比賽第一名同學代表本校參加校外競賽，否則取消名次及獎勵。
拾壹、本計畫呈請  校長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。
中   華   民   國   108  年  9  月 17 日
臺北市立大理高中108學年度英語演講暨英文作文比賽報名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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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導老師：

導    師：

附註：
1.本表填妥後請於10月2日(星期三)中午12點30分前送教務處教學組，以利作業。
2.演講稿請用A4紙電腦打字，於10月14日（星期一）前將電子檔及          

   A4紙稿1份，送至教學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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